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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958       证券简称：建工修复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0 

 

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和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2

年 4 月 20 日召开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，审议通过了更换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

的选举工作，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，桂毅同志不再担任职工董事，张流芳同志不

再担任职工监事，选举张流芳同志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，

李濛同志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，任期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

至本届董事会、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。 

张流芳同志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其有

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。未在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单位任职，与持有公司 5%

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

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李濛同志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其有《公

司法》第 146 条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。未在持有公司 5%

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单位任职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

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后附职工董事张流芳同志及职工监事李濛同志的简历及情况说明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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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2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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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职工董事张流芳同志及职工监事李濛同志简历及情况说明 

张流芳，女，1987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硕士。2008 年

9 月至 2010 年 1 月，任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宣传干事。2010

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，任中环联合（北京）认证有限公司办公室文秘。2011 年

2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助理。2013 年 9

月至今，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、工会副主席、第三

届职工监事等职务。 

张流芳同志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其有

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。未在持有公

司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单位任职，与持有公司 5%

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

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李濛，男，1978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硕士。2000 年 7

月至 2001 年 7 月，任北京新组创经贸中心经济员。200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，

任北京热力集团温特莱酒店公关经理、总经理助理。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4

月任北京博力达热力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党群部职员。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

4 月任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群管理主管。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

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中心党群主管、党群经理。2017 年 3

月至 2018 年 4 月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。2018 年

4 月至今，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部长。 

李濛同志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其有《公

司法》第 146 条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3.2.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。未在持有公司 5%

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单位任职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

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 


